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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2)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成員；

(3)薪酬委員會組成變動；及

(4)日期為2015年7月13日之公告之澄清

王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成員，自2015年8月21日起

生效。

於王先生辭任後，李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

的成員，自2015年8月21日起生效。

於王先生辭任薪酬委員會主席後，孫建華先生已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自2015年8月
21日起生效。

董事會謹此澄清，合營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各自將作為本公司及聯合醫務控股的合資經營

企業入賬，而非該公告原先所述的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 1 –



(1) 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宣佈，王冰先生（「王先生」）已因其他業務承擔而辭任獨立非執行董

事、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及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
員，自2015年8月21日起生效。

王先生已確認，其與董事會之間並無分歧。王先生及董事會均無注意到任何有關其辭

任而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垂注的事宜。

董事會謹此就王先生於本公司任職期間對本公司的寶貴付出及貢獻向彼表達謝意。

(2)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成員

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宣佈，於王先生辭任後，李家聰先生（「李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成員，自2015年8月21日起生效。

李先生， 33歲，為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負責對亞洲及全球的健康產業作

出投資。李先生亦為香港領先的企業醫療健康管理方案提供商—聯合醫務控股有限公

司的執行董事，當中彼負責聯合醫務控股有限公司的企業發展、國際經營及併購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透過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Pinyu Limited擁有聯合醫務

控股有限公司的20%權益。

李先生於法律及金融方面擁有逾十年經驗。彼曾為富而德律師事務所律師，其後於

2008年 2月離職加入瑞士銀行香港分行，擔任投資銀行部門分析師至 2008年 12月為止。

彼其後加入德意志銀行香港分行投資銀行部門，離職前任職企業顧問組董事，任職時

間為2009年1月至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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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於 2003年 7月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取得其法律學士學位，並於 2004年 6月自香港大學取得法律深造文憑。彼自

2007年 9月起為香港高等法院律師，並自 2013年 2月起為英格蘭及威爾斯高等法院律師

（非執業）。

李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2015年8月21日起為期一 (1)年，惟須根據本公司

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重選。李先生將每年收取董事薪酬人民幣 240,000元。該薪酬

金額乃由董事會於薪酬委員會提供推薦意見後，經參考現時市況、其於本公司的職務

及職責而釐定。李先生不可就有關應付彼的董事薪酬金額的任何董事決議案投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李先生於過往三年並無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上市的任何其他公

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過往及現時亦無於本集團擔任任何其他職務。此外，李先

生並無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存有任何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李先生並無於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並經已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3
條載列的獨立性指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 (2) (h)條至第 13.51 (2) (v)條
須予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委任李先生而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的事宜。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李先生加盟成為董事會一員。

(3) 薪酬委員會組成變動

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宣佈，於上文所披露王先生辭任薪酬委員會主席後，孫建華先生已

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自2015年8月21日起生效。

於組成變動後，薪酬委員會由孫建華先生、張曉丹先生及李先生組成，並由孫建華先

生出任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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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為2015年7月13日之公告之澄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7月 13日之公告（「該公告」）。除非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的

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根據本公司與聯合醫務控股已最終協定的企業管治架構，合營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各自將作為本公司及聯合醫務控股的合資經營企業入賬，而非該公告原

先所述的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梁洪澤

香港，2015年8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梁洪澤先生、徐捷女士、張曉丹先生、徐澤昌先生及江天帆先生；
非執行董事楊輝生先生及芮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國光先生、程紅女士、孫建華先生及李家聰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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